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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習騎師減磅  
 

58.  (1)  除非賽事條件另有規定，否則已獲准在賽事中策騎的見習騎

師，可由他獲得批准該日開始，以及於其見習期內，按照以

下幅度在任何平地賽事中獲得減磅︰  
   

  勝出頭馬未足二十場  減十磅  

  已勝出二十場頭馬但未足四十五場  減七磅  

  已勝出四十五場頭馬但未足七十場  減五磅  

  已勝出七十場頭馬但未足九十五場  減三磅  

  已勝出九十五場頭馬  減兩磅  
    

  在考慮一名見習騎師在一項馬會賽事中所獲的減磅資格時，

他以見習騎師身分勝出的非馬會賽事，只有分級賽或表列

賽，始會用以計算減磅幅度。本規例並不適用於訪港見習騎

師。  

 (2)  每一見習騎師在全日賽事之中，均可獲得他在當日賽事開始

時有資格獲得的減磅。  

 (3)  見習騎師若已勝出二十場、四十五場、七十場或九十五場頭

馬 (視乎適用的情況而定 )，他和所屬練馬師均須向賽事秘書

處及董事報告。  

 (4)  獲取減磅但並無資格取得該項減磅的見習騎師，以及以任何

方式同意或縱容一名見習騎師作此行為的人士，董事均可判

處他罰款、停賽或取消資格。同時，任何馬匹在賽事中的負

磅，倘已獲得減磅調整，但策騎該馬匹的見習騎師並無資格

取得該項減磅，則董事亦可取消該馬匹的資格。  

 (5)  見習騎師在按照此等規例舉行的賽事中所勝出的頭馬，不論

是在他成為見習騎師之前或之後勝出，在確定他可獲得的減

磅時，均須計算在內。遇有平頭馬時，每一跑得平頭冠軍的

馬匹均視為頭馬。  


